
委 託 代 理 服 務 合 約   

  

您 同 意 於 現 代 財 富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經 營 MaiCoin 數 位 資 產 交 易 平 台 (以 下 合 稱 「本 

平 台」) 申 購 使 ⽤ 以 太 幣 （下 稱 「 ETH 」） 計 價 之 MaiCoin   收 滿 益 ETH   2.0 穩 定 

收 益 產 品 （下 稱 「本 產 品」） 並 使 ⽤ 本 平 台 因 此 所 提 供 之 委 託 代 理 服 務 （下 稱 

「本 服 務」） 之 前 ， 須 先 詳 讀 以 下 委 託 代 理 服 務 合 約 （下 稱 「本 合 約」） 條 款 

內 容 ， 且 您 同 意 並 充 分 了 解 下 列 約 定 ：   

  

1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於 申 購 本 產 品 及 使 ⽤ 本 服 務 前 ， 已 確 實 詳 閱 本 產 品 或 本 服 務 相 

關 資 料 之 說 明 及 其 內 容 ， 並 於 了 解 各 項 風 險 之 前 提 下 ， 審 慎 評 估 判 斷 您 ⾃ ⾝ 

狀 況、 您 的 風 險 承 受 能 ⼒ 以 及 本 合 約 所 載 內 容 後 ， 始 決 定 是 否 申 購 本 產 品 或 

使 ⽤ 本 服 務。   

2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本 平 台 僅 係 接 受 您 的 委 託 授 權 ， 提 供 委 託 代 理 服 務 ， 本 平 台 

並 不 負 責 任 何 實 際 投 資 操 作 ⾏ 為。 當 您 勾 選 同 意 本 合 約 之 內 容、 申 購 本 產 品 

或 使 ⽤ 本 服 務 時 ， 即 已 表 達 您 授 權 並 委 由 本 平 台 ， 將 您 因 申 購 本 產 品 所 移 轉 

予 本 平 台 之 ETH 數 量 投 入 ⾄ 以 太 坊 2.0 質 押 池。   

3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本 產 品 或 本 服 務 具 有 風 險 ， 亦 即 有 關 參 與 以 太 坊 2.0 質 押 池 可 

能 伴 隨 或 產 ⽣ 之 相 關 可 能 風 險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太 坊 2.0 主 鏈 風 險、 智 能 合 

約 及 其 資 安 風 險、 市 場 風 險 及 監 管 風 險 等。 本 平 台 無 法 擔 保 盈 虧 或 運 作 績 效 

， 請 您 於 購 買 前 ， 務 必 謹 慎 評 估 ， 以 了 解 並 承 擔 購 買 本 產 品 可 能 產 ⽣ 之 損 

益。   

4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您 須 通 過 本 平 台 之 實 名 驗 證 機 制 ， 始 得 於 本 平 台 申 購 本 產 品 

或 使 ⽤ 本 服 務。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於 您 申 購 本 產 品 或 使 ⽤ 本 服 務 時 ， 除 前 開 限 

制 外 ， 若 本 平 台 有 其 他 內 部 風 險 控 制 措 施 或 資 格 要 求 限 制 者 ， 您 亦 應 遵 守 該 

相 關 限 制。 若 您 於 本 產 品 期 間 內 ， 有 未 達 到 或 未 通 過 本 平 台 實 名 驗 證 機 制 要 

求 或 本 平 台 其 他 內 部 風 險 控 制 措 施 或 資 格 要 求 限 制 之 情 事 者 ， 本 平 台 得 提 前 

終 ⽌ 本 合 約 ， 並 於 本 產 品 之 運 ⾏ 期 間 經 過 後 之 五 個 ⼯ 作 ⽇ 內 ， 退 還 您 所 申 購 

之 ETH 數 量 或 依 本 平 台 其 他 內 部 風 險 控 制 措 施 處 理 （您 知 悉 並 了 解 ， 因 應 相 

關 法 規 要 求 ， 您 仍 必 須 通 過 本 平 台 之 實 名 驗 證 機 制 ， 始 得 進 ⾏ 前 開 處 理）。   

5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本 產 品 之 申 購 期 間、 運 ⾏ 期 間 （包 含 發 ⾏ 時 點 與 到 期 時 

點）、 續 購 閉 鎖 期 （如 有）、 本 產 品 計 價 ⽅ 式 及 其 最 ⼤ 與 最 ⼩ 申 購 數 量、 宣 

1   
  



告 之 預 期 年 化 報 酬 率 ， 均 於 本 產 品 ⾴ ⾯ 有 所 載 明 ， 請 您 於 申 購 前 ， 務 必 仔 細 

閱 讀 並 衡 量 ， 並 請 於 本 產 品 ⾴ ⾯ 所 公 告 之 申 購 期 間 內 向 本 平 台 進 ⾏ 申 購。   

6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本 產 品 提 及 之 所 有 預 期 報 酬 率 均 係 指 「年 化 報 酬 率」 (以 ⼀ 

年 365 天 計 算) ， 本 產 品 或 本 服 務 之 收 益 係 以 每 ⽇ 為 計 算 基 礎 ， 依 據 本 產 品 或 

本 服 務 之 宣 告 預 期 報 酬 率 加 以 計 算。 計 算 天 數 之 起 訖 點 係 由 本 產 品 之 發 ⾏ 時 

點 開 始 起 算 ⾄ 到 期 時 點 為 ⽌ ， 並 以 滿 24 ⼩ 時 為 ⼀ 天 （以 滿 24 ⼩ 時 為 ⼀ 天 ， 

少 於 24 ⼩ 時 者 ， 將 不 會 列 為 計 算 基 礎）。   

7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就 您 因 申 購 本 產 品 ⽽ 移 轉 予 本 平 台 之 ETH ， 本 平 台 將 顯 ⽰ 您 

所 購 買 的 數 額 於 相 應 之 錢 包 內。 於 申 購 期 間 內 ， 本 平 台 將 圈 存 該 申 購 數 量 ， 

並 將 於 運 ⾏ 期 間 之 發 ⾏ 時 點 後 ， 始 ⾏ 起 算 本 產 品 宣 告 之 預 期 報 酬 率。   

8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本 平 台 將 於 運 ⾏ 期 間 到 期 後 之 五 個 ⼯ 作 ⽇ 內 ， 返 還 您 因 申 購 

本 產 品 所 移 轉 予 本 平 台 之 ETH 數 量 及 按 照 宣 告 之 預 期 年 化 報 酬 率 所 計 算 之 收 

益 ⾄ 您 之 現 貨 錢 包 ， 惟 若 您 於 本 產 品 ⾴ ⾯ 所 載 續 購 閉 鎖 期 之 起 算 ⽇ 期 前 勾 選 

勾 選 繼 續 認 購 者 ， 即 表 ⽰ 同 意 本 平 台 得 於 續 購 閉 鎖 期 內 圈 存 您 原 申 購 之 ETH 

數 量。 您 並 同 意 勾 選 繼 續 認 購 後 相 關 之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， 悉 依 本 合 約 內 容 為 據 

， 其 後 亦 同。 惟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於 您 為 前 開 勾 選 後 ， 本 平 台 仍 保 留 選 擇 是 否 

與 您 繼 續 成 立 本 合 約 關 係 之 權 利 ， 亦 即 本 平 台 並 未 保 證 您 得 成 功 續 購。 若 您 

未 成 功 續 購 ， 您 不 得 就 此 向 本 平 台 為 任 何 主 張。   

9. 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無 論 您 是 否 有 勾 選 繼 續 認 購 者 ， 於 運 ⾏ 期 間 到 期 時 ， 本 平 台 

均 將 按 照 您 申 購 本 產 品 之 宣 告 預 期 報 酬 率 所 計 算 之 收 益 ， 分 發 收 益 ⾄ 您 於 本 

平 台 的 現 貨 錢 包 內。 惟 如 有 本 合 約 第 10 條 約 定 由 您 提 前 終 ⽌ 或 解 除 本 合 約 

之 情 形、 本 合 約 第 4 條 所 約 定 您 有 未 達 到 或 未 通 過 本 平 台 實 名 驗 證 機 制 要 求 

或 本 平 台 其 他 內 部 風 險 控 制 措 施 或 資 格 要 求 限 制 之 情 事、 或 其 他 本 平 台 無 法 

按 本 產 品 宣 告 之 預 期 報 酬 率 提 供 收 益 等 之 情 形 （包 括 但 不 限 於 MaiCoin 使 ⽤ 

條 款 所 載 之 各 項 不 可 抗 ⼒ 情 事） ， 不 在 此 限。   

10.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如 您 欲 提 前 終 ⽌ 或 解 除 本 合 約 時 ， 除 依 本 合 約 第 9 條 約 定 ， 

您 無 法 向 本 平 台 請 求 按 照 本 產 品 之 宣 告 預 期 報 酬 率 所 計 算 之 收 益 外 ， 您 尚 須 

另 ⾏ ⽀ 付 提 前 解 約 費 ⽤。 提 前 解 約 費 ⽤ 以 您 原 始 申 購 ETH 數 量 之 3% 為 計 算 

， 惟 提 前 解 約 費 ⽤ 不 ⾜ 0.03   ETH 者 ， 以 0.03   ETH 計 算。 本 平 台 將 於 您 向 本 

平 台 客 服 部 ⾨ 聯 繫 並 完 成 相 關 申 請 程 序 後 之 五 個 ⼯ 作 ⽇ 內 ， 按 您 原 始 申 購 數 

量 扣 除 提 前 解 約 費 ⽤ 後 （如 您 購 買 本 產 品 之 錢 包 內 之 ETH 數 量 不 ⾜ 0.03ETH 

者 ， 則 將 該 錢 包 之 剩 餘 ETH 扣 完 為 ⽌） ， 將 剩 餘 ETH 數 量 返 還 予 您 於 本 平 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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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現 貨 錢 包 內。   

11.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本 平 台 並 未 就 本 產 品 或 本 服 務 之 宣 告 預 期 報 酬 率 ， 有 任 何 關 

於 保 證 利 潤、 保 證 獲 利 及 / 或 保 證 最 低 收 益 等 之 ⾏ 為 ， 或 為 其 他 任 何 類 似 之 

承 諾 或 保 證 之 情 事。   

12.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本 平 台 保 留 暫 停 本 服 務、 終 ⽌ 或 解 除 本 合 約 之 權 利 ， 如 有 必 

要 ， 本 平 台 得 隨 時 暫 停 本 服 務、 終 ⽌ 或 解 除 本 合 約。 除 依 本 合 約 第 4 條 約 定 

於 您 未 達 到、 未 通 過 本 平 台 實 名 驗 證 機 制 要 求 或 本 平 台 其 他 內 部 風 險 控 制 措 

施 或 資 格 要 求 限 制 之 情 形 外 ， 如 本 平 台 欲 提 前 終 ⽌ 或 解 除 本 合 約 者 ， 本 平 台 

將 於 宣 布 終 ⽌ 或 解 除 本 合 約 之 相 關 公 告 後 五 個 ⼯ 作 ⽇ 內 ， 返 還 您 因 申 購 本 產 

品 所 移 轉 予 本 平 台 之 ETH 數 量 及 按 照 宣 告 之 預 期 年 化 報 酬 率 所 計 算 之 收 益 ⾄ 

您 之 現 貨 錢 包。   

13.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本 合 約 內 容 與 本 產 品 或 本 服 務 之 相 關 說 明 ， 就 風 險 預 告 僅 係 

列 舉 ⼤ 端 ， 對 於 本 商 品 之 風 險 及 影 響 交 易 操 作 之 市 場 等 種 種 因 素 無 法 ⼀ ⼀ 列 

舉 與 詳 述。 在 您 申 購 本 產 品 或 使 ⽤ 本 服 務 前 ， 請 您 應 確 實 就 您 的 虛 擬 通 貨 資 

產 做 好 規 劃 與 風 險 評 估 ， 您 並 同 意 謹 慎 操 作 ， 量 ⼒ ⽽ 為 ， 以 避 免 貿 然 購 買 ⽽ 

遭 受 您 認 為 難 以 承 受 之 風 險。   

14.您 同 意 並 了 解 ， 您 開 啟 本 服 務 之 ⾏ 為 除 受 本 合 約 約 定 內 容 拘 束 者 外 ， 因 您 同 

時 使 ⽤ 本 平 台 之 服 務 ， 故 同 時 受 本 平 台 各 該 平 台 使 ⽤ 條 款 內 容 之 拘 束。 本 平 

台 保 留 隨 時 修 改 本 契 約 ， 且 無 需 事 先 通 知 之 權 利。   

15.本 合 約 適 ⽤ 中 華 ⺠ 國 法 律 ， 並 將 以 中 華 ⺠ 國 法 律 進 ⾏ 解 釋 （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本 

合 約 的 有 效 性、 解 釋、 結 構、 履 ⾏ 和 執 ⾏ ， 或 由 本 合 約 所 ⽣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任 

何 紛 爭 或 爭 議）。 任 何 本 合 約 所 ⽣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紛 爭、 爭 議、 不 ⼀ 致、 求 償 

， 或 關 於 本 合 約 的 違 反、 終 ⽌ 或 無 效 等 問 題 ， 應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⽅ 法 院 為 第 ⼀ 

審 之 專 屬 管 轄 法 院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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